
適性入學、十二年國
教免試入學、新課綱

下的學習概述
報告人 歸仁國中校長 黃峻宏

報告場次：107.12.29 歸仁國中家長場



做喜歡的事，讓喜歡

的事有價值，這是我

們每一天的生活

-- 葉丙成











OECD說：下一個
世代的工作，有
65%還沒有被發明



學生 學什麼？



你知道：「能力」
與「素養」的差
別嗎？



你會做菜嗎？





學會了，懂運用，還會
教－是能力

學會了懂運用還會教、
還能在不同情境下運用
思考－是素養



「人/物」、「資料/概念」

• 喜歡「物」有關工作的人，喜歡處理機器、
工具、動物、植物或材料（食物、木頭或
金屬），如機械操作員。

• 喜歡「概念」與「物」有關工作的人，喜
歡獲得知識、定理、頓悟、以新的方式表
達想法或做事，也喜歡處理機器、工具、
動物、植物或材料，如科學家喜歡提出想
法，並加以測試。



• 喜歡「概念」有關工作的人，喜歡獲得知
識、定理、頓悟、以新的方式表達想法或
做事，如藝術家。

• 喜歡「概念」與「人」有關工作的人，喜
歡獲得知識、定理、頓悟、以新的方式表
達想法或做事，也喜歡幫助、服務、照顧、
領導或銷售東西給其他人，如作家喜歡寫
人的故事或以故事表達想法。



• 喜歡「人」有關工作的人，喜歡幫助、服
務、照顧、領導或銷售東西給其他人， 如
老師。

• 喜歡「人」與「資料」有關工作的人，喜
歡幫助、服務、照顧、領導或銷售東西給
其他人，也喜歡處理事實、計算、數字、
產生與處理檔案，如商業的經理人喜歡管
理人也喜歡分析資料。



• 喜歡「人」有關工作的人，喜歡幫助、服
務、照顧、領導或銷售東西給其他人， 如
老師。

• 喜歡「人」與「資料」有關工作的人，喜
歡幫助、服務、照顧、領導或銷售東西給
其他人，也喜歡處理事實、計算、數字、
產生與處理檔案，如商業的經理人喜歡管
理人也喜歡分析資料。



• 喜歡「資料」有關工作的人，喜歡理事實、
計算、數字、產生與處理檔案，如會計。

• 喜歡「資料」與「物」有關工作的人，喜
歡處理事實、計算、數字、產生與處理檔
案，也喜歡處理機器、工具、動物、植物
或材料，如大氣觀測員喜歡解讀機器所產
生的資料。



高職與高中進路比較

讀高職 讀高中

課程特色 以專門技術為導向 以學術研究為導向

主要課程 以重實務技術之科目為主（專

業科目、實習課程、專題製作

等）

以基礎知識學科為主（國文、

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物

理、化學、生物等）

學生特質 操作能力強、喜歡動手實作 對學術研究興趣濃厚

證照 各群科皆重視取得專業證照 無強調

升學考試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指定科目

考試

升學進路 以科技大學、技術學院為主；

一般大學為輔

以一般大學為主；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為輔

未來發展 出路明確，實務及技術能力強，

所學與職場所需能力接軌

基礎學科強，但所學於職場較

無接軌，以研究型工作為主



孩子表現最好的科目是哪一科?

孩子學習什麼事情最投入?

孩子平時或假日最常做什麼?

我最常和孩子一起做什麼?

孩子未來最想從事的工作?

您有多久沒有陪孩子好好聊聊了?



孩子的性向、興趣與能力如何發掘?

性向、興趣、能力與生涯抉擇的關係?

我們可以提供孩子哪些學習資源?

我們能提供哪些多元的試探機會?

孩子國中畢業以後可以有哪些選擇?

我瞭解社會變動的趨勢?

幫助孩子適自己的性，家長要知道的其實有很多…..



如何協助孩子進行適性生涯規劃

資料來源：http://hope.nyc.gov.tw/career.php?mod=15&cid=1&id=33&ms=1

個人特質的
澄清與了解

教育與職業
資料的提供

個人與環境
關係的協調































• ～因應產業變遷，需重視未來發展能力

• ◆近代汽車發展為例：

• 汽油、柴油引擎車

• 油電混合車

• 純電動車

• 太陽能車

• 氫氣車

• ◆部分傳統產業的精進與汰換，從以往的
數百年到如今可能一、二十年，甚至更短
◆一技在身不再單純是單一技能，更重要
的是能力















專業群科分析－以油電車為例 2/2 

◆傳統汽車：機械、汽車、電子

◆油電混合車

傳統汽車結構加上機電系統設計與製造

電子機械 電機科、機電科 電機系、機電系

車內網路 電子科、資訊科 資訊系、電子系

線控系統 控制科、電子科 控制系、車輛系

電池系統 控制科、化工科 控制系、化工系、材料系

◆自動駕駛汽車

加上車載電子、光學辨識、衛星導航、行動運算、

人機界面與城市規劃……



貼心提醒

◆親子、親師間多溝通，別先入為主

◆多問、多看、多觀察

◆適合自己的科 vs 讀得來的科
開心學習最重要

◆現在的選擇不代表未來就受侷限了

◆我一定要唸什麼 或 我可以唸什麼

或 只要不是什麼就好



http://12basic.tn.edu.tw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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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視菁英教育

相
輔
相
成

發展多元特色

特色招生
入學

免
試
入
學

一
次
分
發
到
位

術科測驗

學科測驗

完全免試入學
適性揚才
多元發展

一般免試入學

政策目標

優先免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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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入學管道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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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入學管道(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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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心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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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性
輔
導
安
置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 其他

學
習
區
完
全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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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內
直
升

就
學
區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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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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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進
修
學
校

技
優
甄
審

單
獨
招
生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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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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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修
學
校

甄選入學 考
試
分
發
入
學

實
用
技
能
班
學
程

建
教
合
作
班

體育績優 未
受
獎
補
助
私
校
單
獨
招
生

科
學
班

藝
術
才
能
班

職
業
類
群
科

體
育
班

獨
招

甄
試

甄
審



技職體系
五專

技術型高中

學術體系 普通高中

升學

就業

國中學生
(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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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學術傾向

普通高中

直升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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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技職傾向

技術型高中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完全免試

實用技能班

技優甄審

免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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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技職傾向

五專

五專特色招生

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聯合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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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
教育會
考

5月中旬

臺南區高中
職

1.可跨區報考

2.參加學科測
驗

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1.藝術才能班、專業群科、體育班、科學班
2.可跨區報考
3.需先術科測驗

4、5
月

6月

直升

7月

報到

1.藝術才能
班
2.專業群科
3.體育班

科學班

3月

一次分發

免試續招
(7月中下旬)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術科測驗

7月初放榜 報到

臺南區高中職多元入學重要日程表

完全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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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與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重要日程表.pdf
108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與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重要日程表.pdf


國中教育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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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學校：國立家齊高中



為什麼要考國中教育會考

• 學生：了解自己的學力水準，並為下一學
習階段作準備。

• 國中：參酌教育會考評量結果，了解學生
學力水準，提供升學選擇之建議，輔導學
生適性入學。

• 高中職及五專：了解學生學力水準，作為
新生學習輔導的參考依據。

• 教育主管機關：追蹤及瞭解歷年國中畢業
生學力狀況，進行適當地補強，確保學生
學力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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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考什麼

考科 命題依據

國 文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英 語
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分段能力指標（參酌部分國小能力指標）

2.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1,200字詞

數 學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數學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社 會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社會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自 然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自然學科／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寫作測驗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段寫作能力指標，並參酌部分國小階
段寫作能力指標

60

※測驗型式：標準參照測驗，各科測驗難度規劃為「難易適中」，
各科平均通過率為五成至六成。



試題取材與命題原則

• 國中教育會考試題之取材以學生學習及生活經驗為主
要來源，各科一般命題原則如下：

1. 以能經由紙筆測驗評量的能力指標為主

2. 以能有效檢測學生能力水準為目的

3. 以符合綱要不涉及教材之選取為方針：教育會考
以課程綱要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學生無論使用
哪一版本教材，只要能融會貫通，並習得能力，
皆足以作答教育會考試題。

◎ 版本檢核：入闈前，逐題比對題庫試題與應屆考
生所使用之部審通過教材，符合版本檢核的試題
方可能於闈內由電腦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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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試題的五大特色
未來Family，22期。https://gfamily.cwgv.com.tw/content/index/7199

陳柏熹談到，以素養導向來進行評量是全球教育趨勢，不管國中教育會考或平時的學習成就評量，題庫中已

經有一定比例的試題符合12年國教課綱中核心素養的內涵，主要具有下列五項特色：

1.題目情境主要是以生活問題解決為主，有些評量到單一能力，有些評

量到綜合能力。

2.題目閱讀量高，用以清楚描述問題情境，常配合圖表或數據資料。

3.不只有單題，也常以題組形式呈現，受測者看完題目情境後會回答多

道試題。

4.評量目標不僅有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更希望評量到由學科知識或學

習內容所延伸出來對知識概念的判斷、應用或生活問題的解決。

5.不只有選擇題，也會有非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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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這是那一科?
• 周老師在黑板上寫道：「天下沒有一個人從不羨慕別人，只

有少數人從沒被別人羨慕過。」她請學生以圖表來表示這句
話，下列哪一張圖表最恰當？

63

答案：（A）
難度：適中



猜一猜:這是那一科?

• 41.表(八)為某餐館三項餐點的部分資料，每一項餐點的售價
均為50元，其總利潤高低依序為湯麵、 雞排、炒飯。根據上
述內容判斷，表中的甲、乙 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甲：20，乙：45
(B)甲：20，乙：55
(C)甲：15，乙：45
(D)甲：15，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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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難度：適中



65

104基測國文
答案：（C）
難度：適中



國中教育會考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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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voao.com/a/181554.aspx



67

考試科目 題型 題數 考試時間

國 文 4選1 45～50題 70分鐘

英 語
4選1（閱讀） 40～45題 60分鐘

3選1（聽力） 20～30題 25分鐘

數 學
4選1 25～30題

80分鐘
非選擇題 2題

社 會 4選1 60～70題 70分鐘

自 然 4選1 50～60題 70分鐘

寫作測驗 引導寫作 1題 50分鐘

考試科目、時間及題數



教育會考何時考

108年5月18日（六） 108年5月19日（日）

08:20- 08:30 考試說明 08:20- 08:30 考試說明

08:30-09:40 社 會 08:30-09:40 自 然

09:40- 10:20 休息 09:40- 10:20 休息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20- 10:30 考試說明

10:30-11:50 數 學 10:30-11:30 英語（閱讀）

11:50- 13:40 午休 11:30- 12:00 休息

13:40- 13:50 考試說明 12:00- 12:05 考試說明

13:50-15:00 國 文 12:05-12:30 英語（聽力）

15:00- 15:40 休息

15:40- 15:50 考試說明

15:50-16:40 寫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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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處理方式
–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各分為3個等級

• 精熟(A)、基礎(B)、待加強(C)
• 「精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
• 「基礎」：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
• 「待加強」：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

– 精熟等級及基礎等級再加上標示
• A++(精熟等級前25%)、A+(精熟等級前26%～50%)
• B++(基礎等級前25%)、B+(基礎等級前26%～50%)

– 寫作測驗分為六個等級

• 考試違規之處理

– 採違規記點方式，並於免試入學比序時，扣國中教育會考積分項之
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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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考成績的計算



107年會考各科三等級及四標示

等級 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A++

40-48

44-48

55-63

61-63

46-54

52-54

A+ 42-43 59-60 50-51

A 40-41 55-58 46-49

基礎

B++

20-39

35-39

23-54

46-54

20-45

37-45

B+ 31-34 37-45 29-36

B 20-30 23-36 20-28

待加強 C 0-19 0-2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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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方式改革

免試入學、特色招生基測

90~102年 103年～民國90年以前

以『考試』為主的入學

聯考入學 多元入學

興趣、性向、能力
會考：確保學力品質

適性入學

聯考

12年國教著重適性入學
引導國中教學正常化、活化教學



確保國中學力品質的測驗

• 國中教育會考其實不是入學測驗

• 考什麼？
–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

– 英語科有聽力測驗（3選1的選擇題）

– 數學科有非選擇題

– 寫作測驗。

國中教育會考



教育會考(30分)

• 寫作測驗列入同分比序。
• 英聽和數學非選擇題列入計分。
• 臺南區超額比序採三等級四標示。
• 英聽的指導語部分，不能提早交

卷

等級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等級 A B C

計分 6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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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十二年國教與

新課綱……………….



社會及世界正在急遽改變中

Web2.0時代

2008年，台灣生育率
1.05，全球倒數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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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課程規劃



新課綱上路後的課程規劃



PISA 2012各國數學素養表現變異

高表現高差距

臺灣前後段學生差距世界第一

高表現低差距

低表現高差距 低表現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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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越高，學習動力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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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項目內涵

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支援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80

終身
學習
者

自主行動

會
社

參
與

溝
通

互
動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生 活 情 境

生
活

情
境

活
生

情
境



終身學習者

社會
參與

溝通
互動

自主
行動

學習意願
學習方法

活用學習

課程發展主軸－－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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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轉化與發展



領域「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相對應

✓學習表現
學習者面對生活環境、議題與情境時
所展現的能力、態度與行動

✓學習內容

認識人類探索世界累積的系統知識，作
為解決問題過程中的必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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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各學習階段課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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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綱及107總綱之課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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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

課程
理念

• 能力導向 • 素養導向

課
程
架
構

• 七大領域
• 「自然與生活科技」合一

• 節數採彈性比例制
• 彈性學習「節數」，其使用
無明確規範

• 重大議題設置課綱
• 低年級「生活課程」與「綜
合活動」分設

• 各領域學習階段劃分不一

• 八大領域
• 分為「自然科學」及「科技
」領域

• 節數採固定制
• 彈性學習「課程」，其使用
有明確規範

• 重大議題融入各領域
• 低年級「綜合活動」融入「
生活課程」

• 各領域學習階段統一劃分
• 增設「新住民語文」

※學習總節數不變

參考資料/103112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發布版.pdf


領域課程可依學校需求彈性組合

86

排課規劃類型 說明 舉例一：一般規劃樣態 舉例二：彈性規劃樣態

以「週」為
單位排課

針對每週一節
課之科目

七年級每週一節社會（地理科）
每週一節視覺藝術

七年級單週兩節社會（地理科）
雙週兩節視覺藝術

以「學期」為
單位排課

每週一節社會 （地理科）
每週一節視覺藝術

上學期每週兩節社會（地理科）
下學期每週兩節視覺藝術

領域內
跨科整合

針對第四學習
階段含數個科
目之領域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樂
分科教學，各一節

視覺與表演藝術合科共二節
音樂一節

七、八年級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音樂分科教學各一節

七年級視覺藝術兩節、表演藝
術一節．八年級表演藝術一節，
音樂二節．

跨領域統整 統整節數不得
超過領域總節

數⅕,並可進行
協同教學

藝術領域三節
自然領域三節

表演藝術、音樂各一節，自然
兩節，科學之美（跨科統整自
然科學與美術）二節．

跨階段
彈性開課

第二階段增一
節彈性時數,
第三階段則減
一節彈性時數

第二階段英語科一節
第三階段英語科二節

第二階段英語科零節
第三階段英語科一加二節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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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適性的校訂（彈性學習）課程

88

類型 建議內容

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跨領域/科目或結合各項議題，發展「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
程」，強化知能整合與生活運用能力

社團活動
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學生依興趣及能力分組選修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
技藝課程：以促進手眼身心等感官統合，實際操作之課程為主，也可
開設與技術型高中銜接的技藝課程等．

特殊需求領域
課程

專指針對「特殊教育」學生，如：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及特殊
類型班級如體育班，藝才班所設計的課程．

其他類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補救教
學課程。

鼓勵跨領域探究及自主學習 鼓勵適性學習的發展

圖片來源：宜蘭縣內城中小學。



校訂（彈性學習）課程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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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教學活化 兼顧拔尖與扶弱



臺南區免試入學

承辦學校：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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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試入學就學區規劃-1

高中高職：

1.免試入學：

(1)15個高中高職免試入學就學區：規劃以兼顧學生選校、學校招生、

地方生活圈概念及符應主管機關權責。

單一
縣市

臺南市、高雄市、彰化縣、雲林縣、

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
澎湖縣、金門縣

跨縣
市

桃園區 (桃園縣、連江縣)、
嘉義區 (嘉義縣、嘉義市)、

竹苗區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投區 (臺中市、南投縣)、
基北區 (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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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就學區:

位處免試就學區交界之學校，得由兩個以上縣(市)主管機關協調

規劃共同就學及招生之範圍。

2.特色招生：

得跨就學區選一區參加。

五專：

學校分散且類科屬性特殊，採全國一區。

(一)免試入學就學區規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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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就學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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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區

共同就學區

本區國中 他區高級中等學校

臺南區

後壁區、白河區 嘉義市東區、西區

後壁區、白河區、北門區、學甲區、鹽
水區、新營區、柳營區、東山區

嘉義縣東石鄉、朴子市、布袋鎮、義竹
鄉、鹿草鄉、水上鄉、中埔鄉、大埔鄉

楠西區、南化區、玉井區、左鎮區、新

化區、龍崎區、永康區、歸仁區、

關廟區、安南區、仁德區、安平區、
北區、中西區、東區、南區

高雄市甲仙區、杉林區、內門區、
旗山區、田寮區、阿蓮區、湖內
區、路竹區、茄萣區、永安區、

岡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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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情形變更學區申請

需要變
更就學
區同學，
務必向
註冊組
了解申
請日期
及須備
資料

96

108年4月29日至108年5月3日



(三)免試入學作業程序

登記人數 ≦ 招生人數

登記人數 > 招生人數

全部錄取

1.高中職各校保障有學生提出
申請之國中，每校１名額。

2.剩餘名額進行超額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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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序項目 積分換算 最高

分數

備註

1 . 志

願序

志願序 第1志願序學

校

10分

第 2志願序

學校9分

第3志願序學

校8分

第 4志 願

序 學 校 7

分

第 5志 願

序 學 校 6

分

10分 學生參考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選填志願。

1. 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填3校為一群組，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2. 同一志願序學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為同一志願序，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3. 同一學校第2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序。

4. 第6志願序(含)後志願選填以單科為單位，以5分計。

2.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成績 國際第一名10

分

國際第二名

9分

國際第三名8

分

國際第四至八名7分

最

高

採

計

50

分

1.限國中階段(七上至九上五學期)獲得之成績始採計。

2.競賽項目：科學展覽、各學科能

力競賽、語文類競賽、藝能類競 賽、運動類競賽。

3.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 擇優計分一次。

4.本項最高10分。

全國第一名7

分

全國第二名

6分

全國第三名5

分

全國第四至八名4分

縣市第一名4

分

縣市第二名

3分

縣市第三名2

分

縣市第四至八名1分 1.由國中依學生表現計算之。

2.獎勵紀錄至體適能等四項均以原始分數計分，獎勵紀錄、服務學習各單項最高採

計15分。

(嘉獎/警告每支0.5分；小功/小過每支1.5分；大功/大過每支4.5分；服務學習每小時

0.3分)

3.社團參與、體適能各單項最高採計10分。

獎勵紀錄

服務學習

社團參與

體適能

3.就近入學 符合10分 不符0分 10分

4.國中教育會考 精熟

每科6分

基礎

每科4分

待加強

每科2分

30分

參考總分 100

(四)
108年
免試
入學
超額
比序
項目
表

 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前五學期(七上至九下開學前一日) 98

107年臺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doc


(五)免試入學同分比序-1

(1)總積分(2)志願序(3)國中教育
會考總積分(4)多元學習表現總
積分(5)體適能(6)社團參與(7)寫
作測驗(8)獎勵紀錄(9)服務學習
(10)競賽成績 (11)會考加註標示。

經濟弱勢(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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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項目 最高分數

1 總積分 100

經濟弱勢(低收入戶)

2 志願序 10

3 教育會考總分 30

4 多元學習表現總分 50

5 體適能 10

6 社團參與 10

7 寫作測驗 6級分

8 獎勵紀錄 15

9 服務學習 15

10 競賽成績 10

11 會考加註標示
A++、A+
B++、B+

(五)免試入學同分比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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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額比序-志願序1 (10分)

第一志願序學
校

第二志願序學
校

第三志願序學
校

第四志願序學
校

第五志願序學
校

其他志願序學
校

10 9 8 7 6 5

1.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填3校為一群組，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2.同一志願序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為同一志願序，其志願
序分數相同。

3.同一學校第二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序。
4.第6志願序後(含第6志願 )志願選填以單科為單位，以5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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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 第1志願序學校 第2志願序學校 第3志願序學校

志願序積分 10分 9分 8分

志願序學校
名

高中甲 高職甲 高職乙 高職丙 高中乙 高職丁 高職戊 高職已 高職庚

錄取序號1 普通科
高職甲

科別1

高職乙

科別1

高職丙

科別1
普通科

高職丁

科別1

高職戊

科別1

高職己
科別1

高職庚

科別1

錄取序號2
高職甲

科別2

高職乙

科別2

高職丙

科別2
綜合高中

高職丁

科別2

高職戊

科別2

高職己
科別2

高職庚

科別2

錄取序號3
高職甲

科別3

高職丙

科別3

高職丁

科別3

高職戊

科別3

高職庚

科別3

錄取序號4
高職甲

科別4

高職戊

科別4

高職庚

科別4

錄取序號5
高職甲

科別5

高職戊

科別5

高職庚

科別5

(六)超額比序-志願序2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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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以學生選填志願順序為優先考量。採從左而右(由第一志願校到第五
志願校)，從上而下的方式(由科別1、科別2、科別3…)來進行分發。

志願序 第一志願序學校 第二志願序學校 第三志願序學校

志願校序 第1志
願校

第2志
願校

第3志
願校

第4志
願校

第5志
願校

第6志
願校

第7志
願校

第8志
願校

第9志
願校

志願序積
分

10分 10分 10分 9分 9分 9分 8分 8分 8分

志願序學
校名

高中甲 高職甲 高職乙 高職丙 高中乙 五專甲 高職丁 五專乙 高職戊

錄取序號1 普通科 高職甲
科別1

高職乙
科別1

高職丙
科別1

普通科 五專甲
科別1

高職丁
科別1

五專乙
科別1

高職戊
科別1

錄取序號2 高職甲
科別2

高職乙
科別2

高職丙
科別2

綜合高
中

五專
甲

科別2

高職丁
科別2

五專
乙

科別2

高職戊
科別2

錄取序號3 高職甲
科別3

高職丙
科別3

五專
甲

科別3

高職丁
科別3

高職戊
科別3

…………

1

2

選填志願注意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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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名額，係指同一所國中選填該高中職校為第一
志願，其申請者中分數最高者。若該生參加特色招
生考試分發後，將特色招生志願置於所有免試志願
之前，即喪失保障資格。(五專納入免試名額及共
同就學區名額不適用保障名額。)

• 當高中職核定招生名額小於所應保障之名額時，各
保障名額依超額比序同分比序順序比較之。經比序
仍超額時，超額之部分不列入保障名額，與其他學
生共同參加第一階段免試入學分發。

選填志願注意事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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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104年5月18日
南市教課(一)字第1040463662號函。106學年
度起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畢業前於原校就
讀滿2學年以上者，始取得保障名額資格。

• 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107年1月8日
南市教課(一)字第1070075738號函。108學年
度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如為轉學生，最遲
應於106年7月31日前(含7月31日當天)完成轉
學程序，並於新轉入學校就讀至畢業，始符合
「畢業前於原校就讀滿2學年以上者」之定義，
而具有保障名額資格。

選填志願注意事項3(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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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序 第1志願序學校 第2志願序學校 第3志願序學校

志願序
積分

10分 9分 8分

志願序
學校名

高職
甲

高職
乙

高職
甲

高中
乙

高中丙
高職
丁

高職
乙

高職戊

錄取序
號1

高職
甲

科別
1

高職
乙

科別
1

高職
甲

科別
6

普通
科

普通科

高職
丁

科別
1

高職
乙

科別
4

高職戊

科別1

錄取序
號2

高職
甲

科別
2

高職
乙

科別
2

高職
甲

科別
7

綜高
科

高職
丁

科別
2

高職
乙

科別
5

高職戊

科別2

錄取序
號3

高職
甲

科別
3

高職
丁

科別
3

高職戊

科別3

錄取序
號4

高職
甲

科別
4

高職
丁

科別
4

高職戊

科別4

錄取序

高職
甲

高職
丁 高職戊

同一學校第2次選填，視為不同
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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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學生上網選填志願模擬：

108年1月星期四上午9時至隔週星期四下午5時前

• 第二次學生上網選填志願模擬：

108年4月星期四上午9時至隔週星期四下午5時前

• 正式志願選填日：

108年6/20(四)下午5時至6/27(四)下午5時前

• 模擬及正式選填志願，學生可在家選填。若學生家
中無法進行電腦選填志願者，請學校協助安排電腦
教室供學生志願選填。

選填志願注意事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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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志願序內最多

只能填3間「學校」

一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為同一
志願序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選填志願系統畫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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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志願系統畫面示例

109

同一所學校第 2 次選填，

視為不同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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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志願系統畫面示例

110

110

110

第 6 志願序後(含第
6 志願)志願選填以單
科為單位，以5分計



多元學習-競賽成績1(10分)

• 分為國際性、全國性、縣市性(以競賽採計一覽表為主)

• 團體賽分數折半計算。

• 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次

• 由免試入學委員會進行競賽積分審查。

• 競賽項目：科展、學科能力競賽、語文、藝能類、運
動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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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性、國際性競賽

• 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超額比序區域性縣市性競賽
採計一覽表

• 全國運動會選拔賽採計競賽項目表

• 全民運動會選拔賽採計競賽項目表

• 變更免試就學區學生、轉學生，以及本區至他區比賽並
獲獎之學生其競賽成績採計須依本市正向表列項目，所
獲獎之競賽，其名稱與正向表列相符者始予採計分數

多元學習-競賽成績2(正向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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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競賽參考項目1070228.xls
國際性競賽參考項目1070228.xls
縣市競賽一覽表1070228.pdf
全國運動會選拔賽採計競賽1070228.pdf
全民運動會選拔賽採計競賽1070228.pdf


• 競賽成績學生網路填報：
– 107年2月26日(一)至107年3月4日(日)

• 競賽成績審查資料送件：
– 107年3月12日(一)至107年3月13日(二)

多元學習-競賽成績3(正向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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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期程,
108年尚未公布



• 功過相抵後，無懲處紀錄者給予基本分3分。

• 嘉獎0.5分、小功1.5分、大功4.5分。

• 警告-0.5分、小過-1.5分、大過-4.5分。

3分 12分
功過相抵
後，無懲
處紀錄者

至少24次嘉獎

多元學習-獎勵紀錄(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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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期滿16小時(節)以上，並經教
師評核通過者給2分。

• 技藝課程亦列為社團採計。

多元學習-社團參與(10分)

115



• 總時數以50小時計，每小時0.3分。

• 分成三類：校內服務、學校與校外機構合作、校外服務
(教育局之服務學習機構一覽表：

http://163.26.134.3/12service/12servic
e.aspx

• 校外服務學習需事先經家長同意後，向學校申請登記參加
後，始得採計。

• 重考生的部分(依推動小組決議)

多元學習-服務學習1(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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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申請服務學習示意圖

非上述服務學習機構之單位，請向教育局或學校申請列入市級或學校校外服務學務機構一覽表。

 學校公告的校內各服務學習

場所 

學校公告的校外服務機構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認可的校

外服務學習機構 

1. 學生申請服務

學習。 

2. 學生經家長同

意後向學校學

務處登記。 

完成後

向學校

登錄時

數。 

多元學習-服務學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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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完成四項檢測為原則，經醫院、學校或
檢測站認定無法完成檢測者，得擇項檢測，按
照計分標準予以計分。

•身心障礙、重大傷病、體弱學生、學校專責小
組認定不宜檢測之學生，以4分計。

四項均
未達門檻

任兩項
達門檻

兩項達50 兩項達75 兩項達85

4 6 8 9 10

未來體適
能越發重
要，鼓勵
孩子平時
就要多運
動

多元學習-體適能(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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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比序-就近入學(10分)

• 考量學校指標性、類科專門性，臺南一中、臺南女
中、臺南二中、家齊高中、南科實中、臺南高工、
臺南高商、臺南海事為全區型學校。

• 考量國中、高中地域一貫性，私立高中職原則上為
全區型學校，如欲劃分就近入學區域則尊重其意願。

• 考量學校原設立之宗旨，原4所市立完全中學均需劃
分就近入學區，以更符合社區民眾之期待

• 其餘學校則依該校近3年學生來源及公車路線作為規
劃就近入學區之考量，並以朝向社區化學校為目標。

119



免試入學報名流程

參加國中教育會考

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成績審查

申請變更就學區

(有需要者申請)

個別序位查詢

選填志願

報名
集體報名
個別報名

放榜

報到

放棄錄取資格

(多元學習表現分數原採計期間自七上開學日起，至九下開學前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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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免試入學報名流程

參加國中教育
會考

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成績審查

申請變更就學區

(有需要者申請)

個別序位查詢

選填志願

報名
集體報名
個別報名

放榜

報到

放棄錄取資格

(多元學習表現分數原採計期間自七上開學日起，至九下開學前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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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有趣的問題

• 您認為那一個學生的學力比較好？

– 5A vs 4A+1B++

• 您認為哪一個學生比較有發展潛力？

– 5A+ vs 4A++1B++

• 您認為這兩個學生學力差距有多大？

– 5A vs 5B++



高級中學 招生科別 招生人數 名額比率 對應國中

白河商工

商業經營科 23

60%

白河國中
菁寮國中
後壁國中
東山國中
東原國中
六甲國中
柳營國中

私立鳳和高中
附設國中

資料處理科 23

電機科 30

資訊科 23

機械科 23

製圖科 23

土木科 23

學習區完全免試—107辦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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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107年度資料，108年度依簡章公布為準



高級中學 招生科別 招生人數 名額比率 對應國中

後壁高中

美工科 46

60%

白河國中
菁寮國中
後壁國中
東山國中
東原國中
鹽水國中
明達高中
（國中部）
鳳和高中
（國中部）

廣告設計科 23

室內空間設計科 23

多媒體設計科 23

電機科 23

資訊科 23

建築科 23

學習區完全免試—107辦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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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107年度資料，108年度依簡章公布為準



高級中學 招生科別 招生人數 名額比率 對應國中

玉井工商

綜合高中 90

60%

楠西國中
南化國中
玉井國中
左鎮國中
大內國中
山上國中
新市國中
南科實中
（國中部）

化工科 26

資料處理科 30

學習區完全免試—107辦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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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為107年度資料，108年度依簡章公布為準



學習區完全免試

• 不採計會考成績

• 報名人數未超過招生人數，則全部錄取。若有超額，則
依臺南市免試入學超額比序表中之多元學習表現之分數
進行超額比序。(50分)多元學習表現總積分相同者，則
依照以下順序來進行比序：

1.體適能、2.社團參與、3.獎勵紀錄、

4.服務學習、5.競賽成績

• 選填方式採一校一科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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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以學科測驗為主。

考試分發入學多是以學科發展為主軸的特色班級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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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1-準備方向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相關學習領域之國中
階段能力指標及其延伸應用

二.各校所規劃特色課程應具之先備知識與能力。(詳見各校
招生簡章)

三.採電腦測驗單一選擇題型之科目，試題相較於國中會考，
屬中間偏難。

四.考生可參考各校簡章之試題範例與去年之考古題。

五.臺南區考英文及數學兩科

六.各校會訂定基本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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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2--臺南區辦理學校

學校 特色班別名稱 招生數 備註

臺南一中 數理科學教育班 304 數學

臺南二中 國際資訊科技特色班 38 英文、數學

臺南女中 科學人文班 190 英文、數學

家齊高中 數理特色班 38 數學

南科實中 科學人文班 30 英文、數學

南大附中 數理特色班 38 英文、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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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門檻 特招分數採計 特招分數同分採計 男 女

臺南一中
數理科學教育班

會考寫作四級
數A

國英自社B++
特招數學

1.會考換算總點數：五科標示換算點數
之加總（A++ 4點、A+ 3點、A 2點、B++
1點）
2.會考三等級四標示：數自國英
社
3.寫作測驗

304 0

臺南二中
國際資訊科技特

色班

會考：
國英B+
數自社B

特招英語 +
特招數學

特招：英數
2.會考A++：英數社國自
3.會考A+：英數社國自
4.會考A：英數社國自
5.會考B++：英數社國自

38

臺南女中
科學人文班

會考寫作四級
國社自B++

特招英語 + 
特招數學

1.特招：數英
2.會考A++：國自社
3.會考A+：國自社
4.會考A：國自社
5.會考B++：國自社

0 190

1.會考成績係指107年教育會考成績。 2.詳細內容以簡章為主

(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2-臺南區辦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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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門檻
特招分數採

計
特招分數同分採計 男 女

家齊高中
數理特色班

會考：
國英B++
數自社B

特招數學
會考三等級四標示：數自
英國社

38

南科實中
科學人文班

會考寫作四級
國自社B++

特招英語 + 
特招數學

1.特招：英數
2.會考三等級四標示：自國
社

30

南大附中
數理特色班

會考：
國英B+
數自社B

特招英語 + 
特招數學

1.特招：數
2.會考三等級四標示：數英
國自社

38

1.會考成績係指107年教育會考成績。 2.詳細內容以簡章為主

(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2-臺南區辦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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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3-各
校簡章規定(範
例)

132

107年度資料為例，
108年度依簡章公布為準



• 學生選填志願時，應注意各校所訂定之錄取門檻，並
詳細閱讀選填志願網頁之說明:如「基本資料」、
「志願學校科班」及相關其他注意事項，若未遵守其
規定，而導致無法正確判讀或形成無效志願時，其後
果由報名學生自行負責

• 同時參加本區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聯合考試分發入學
之學生，必須依網頁指示，將特色招生志願插列於
「免試入學志願學校之前後」或「免試入學志願學校
之間」，惟不得更改免試志願之順序。

(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4-分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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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南區免試、特招分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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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免後特、多元入學、一次分發到位

• 103年8月22日教育部發布新聞稿。

• 所謂「一次分發到位」是指學生報名參加免試及特色
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只會有一個分發結果。學生先選
填免試志願，後再選填特招考試志願。免試志願選填
完畢後，不得再更動，等到特招考試完後，再將特招
考試志願依學生個人意願，置入已選填之免試志願順
序中，形成新的志願排序，並據以進行分發。所以一
次分發到位也就是免試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一起
分發，一位學生只會錄取一個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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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次分發到位志願選填流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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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加本區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學生，必須依網頁指示，將特色
招生志願置於「免試入學志願學校之前後」或「免試入學志願學校之間」，惟不得
更改免試志願之順序。

(二)免試、特招志願選填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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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分發到位」：指免試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一起分發，一位學生只會錄
取一個志願。學生先選填免試志願，免試志願選填完畢後，不得再更動，等到特
招考試完後，再將特招考試志願依學生個人意願，置入已選填之免試志願順序中，
形成新的志願排序，並據以進行分發。

(二)免試、特招志願選填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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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招生管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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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招生以「免試入學」為主要招生管道，七年
一貫制系組則採「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辦理招生。

107學年度起停止辦理五專部分名額納入高中
職免試。

107學年度起，新增五專優先免試，全國一區，
至多可選30個科系組志願，由電腦統一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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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專招生升學管道規劃與說明

• 升學管道規劃
– 優先免試入學、聯合免試入學

–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臺南應用科大、東方設計2校4系)

– 107學年度起五專名額不再納入臺南區高中職免試

• 升學管道辦理順序
–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優先免試聯合免試入學。

– 免試入學招生後仍有待招生名額者，得報教育部核定辦
理免試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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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
學

教
育
會
考

5月中旬

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

5月 6月

直升

7月3月

一
次
分
發

續招
(7月中下旬)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多元入學管道日程說明

完全免試

4月

五專
優先免試

技優、實
用

五專
聯合免試

五專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七年一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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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畢業生可同時報名高中高職、五專免試入
學及特色招生入學，但僅能擇一校報到。

• 每位學生皆可參加五專之優先免試、聯合免試
和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經錄取報到之學生，未
依時間規定放棄者，不得報名免試續招。

(二)五專招生升學管道重要規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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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專優先免試-招生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1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11 正修科技大學 245 致理科技大學 60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217 聖約翰科技大學 246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60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2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247 東方設計大學 60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228 南開科技大學 24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60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32 美和科技大學 411 南亞技術學院 60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38 大華科技大學 414 蘭陽技術學院 60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39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415 黎明技術學院 61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40 醒吾科技大學 41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61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 南臺科技大學 241 文藻外語大學 419 大同技術學院 61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6 龍華科技大學 242 南榮科技大學 50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832 康寧大學（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207 輔英科技大學 243 華夏科技大學 50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209 弘光科技大學 244 慈濟科技大學 60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各招生學校（計46校，其中10校為國立校院，36校為私立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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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基本規範：

1. 招生名額為教育部核定五專招生總員額 30%為限 (約5,000~5,500名)
2. 限定為國中應屆畢業生始具有報名資格
3. 報名方式僅限國中學校「集體報名」
4. 免試生報名時可選填至多30個科(組)志願
5. 採用全國一區依免試生分發順位與志願序由電腦統一分發
6.共計46所學校參與招生，提供國中應屆畢業生選擇入學五專機會

本招生規定業經教育部106年11月23日臺教技(一)字

第1060165728號函核定。

(三)五專優先免試-招生試務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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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比序積分採計項目:

一、國中應屆畢業生在校比序項目

多元學習表現（含競賽及服務學習）

技藝優良

弱勢身分

均衡學習

（包括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及綜合活動五學期平均成績）

志願序

二、國中教育會考（含寫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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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採計項目 積分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志願序 (1~30) 26
每五志願為一群： 第1-第5志願：26分、第6-第10志願：25分、第11-第15志願：

24分、第16-第20志願：23分、第21-第25志願：22分、第25-第30志願：21分

多元學
習表現

競賽 7

15

簡章“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7-1分

採計日期：國中就學期間至107.5.14(含)前為限

服務學習
15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2分

每累計滿1小時：0.25分

技藝優良 3
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90分以上：3分、80分以上未滿90分：2.5分、70

分以上未滿80分：1.5分、60分以上未滿70分：1.0分

弱勢身分 3
低收入戶：3分；中低收入戶、支領失業給付、特殊境遇家庭：1.5分

(符合一項即可)

均衡學習 21 三領域學習:健體、藝文、綜合：7分/領域 (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

國中教育會考 32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 A++、A+、 A、 B++、 B+、 B、 C

6.4分、6分、5分、4分 、3分、2分、1分

寫作測驗 1
寫作測驗分六級分：6級分、 5級分、 4級分、 3級分、 2級分、 1級分

1分 、 0.8分 、 0.6分 、 0.4分 、 0.2分 、 0.1分

總積分【上限】 101 會考科目違規每扣1點，則扣該科積分0.15分， 至該科積分零分為止。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採計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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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試生可依志向網路選填30個科（組）志願，

每5志願為一組共6組，積分核分準則如下：

組 別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第6組

志願序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核分 26 25 24 23 22 21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志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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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上限15分）

 競 賽（積分上限7分）

1) 核分標準：招生簡章表列之「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

區域及縣（市）競賽以縣市政府主辦者為限，獲獎證明之落款人在縣市須為縣市

長，在直轄市須為市長或其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2) 採計期間：免試生國中就學期間至107年5月14日（含）止

 服務學習（積分上限15分）

1) 核分標準：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2分；服務每滿1小時得
0.25分

2) 採計期間：國中就學期間至107年5月14日（含）止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多元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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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多元學習表現

150

高中職免試服務學習五學期(七上到九上)達到50小時以
上即可拿到滿分(每小時以0.3分計，採計至107年2月11
日止)。

五專免試服務學習採計最高56小時。(五專滿8小時得1分，
幹部1學期得1分，合計最高7分，採計至107年5月14日
(含)止)

五專優先免試採計最高60小時。 (五專優先免試滿1小時
得0.25分，最高採計15分，競賽最高7分，班級幹部、小
老師、社團幹部每滿1學期得2分，合計最高15分，採計
至107年5月14日(含)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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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上限為3分，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成績。

單修一學期者以一學期成績計算，不須平均計算分數。

平均成績 100~90 89+~80 79+～70 69+～60

核 分 3 2.5 1.5 1.0

註： 89+~80係指80分以上未滿90分， 79+~70係指70分以上未滿80分，
69+~60係指60分以上未滿70分。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技藝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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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
戶

（1.5分）

低收入戶
（3分）

失業戶子
女

（1.5分）

 凡屬縣市政府所界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報名時

繳交由縣市政府(包含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報名期間內有效之

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及戶口名簿影印本。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須檢附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核發之「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

請書暨給付收據」或「認定收執聯」，(文件有效日期

須於簡章報名期間）及戶口名簿影印本。

符
合
其
一
身
分
者
得
3
分
或
1.5
分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1.5分）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弱勢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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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學習（上限21分）

 核分標準：採計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

三大學習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每領域及格者得7分。

 採計期間：七年級上、下學期、八年級上、下學期及

九年級上學期等5學期成績。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均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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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教育會考（上限32分）
 分項目為「國文」、「數學」、「英語」、「自然」及「社會」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採計以107年度取得之成績為準。

會考
成績

精 熟 基 礎 待加強

A++ A+ A B++ B+ B C

核分 6.4 6 5 4 3 2 1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國中教育會考

 護理科及國立招生學校之各科組，總積分計算項目須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非護理科之私立招生學校各科組，總積分計算項目由各校自行決定是否採計國
中教育會考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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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測驗（上限1分）

寫作成績 6級分 5級分 4級分 3級分 2級分 1級分

核 分 1 0.8 0.6 0.4 0.2 0.1

(三)五專優先免試比序積分-會考寫作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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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寫作

測驗
6>5>4>

3>2>1>缺考

13社會
A++> A+> A> B++> 

B+> B> C>
缺考

12自然
A++> A+> A> 

B++> B+> B> C>
缺考

11英語
A++> A+> A> 
B++> B+> B> 

C>缺考

10數學
A++> A+> A> 

B++> B+> B> C>
缺考

8競賽
7、6、5、4、3、2、

1、0

※此為同分之參酌比序之分發順位

※積分採計無論是否採計會考成績，但同分比序項目皆為一致標準，且均包含會考相關科目之比序。

總積分
101～21 1

均衡學習
21、14、7、0

2
技藝優良

3、2.5、1.5、
1、0

3
志願序

26～21

4
弱勢身

分
3、1.5、0

5
會考+寫作

33～0

6 多元
學習表現

0~15
7

服務學習
15～0

(級距0.25)

9國文
A++> A+> A> 

B++> B+> B> C>缺
考

(三)五專優先免試積分-超額同分比序項目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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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信義國民中學

陳同學優先
免試入學報名
之積分證明單

107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三)五專優先免試積分-分發比序原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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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陳同學以第2志願選填登記○○科技大學○○科（組）之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採計表

免試生超額比序總積分計算範例

註1：志願序積分以級別方式計算，並於免試生完成選填登記志願後，納入超額比序總積分之主項目採計。
註2：陳同學未持有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加分比率以10%計算。

表2：陳同學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與採計積分
表

(三)五專優先免試積分-分發比序原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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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陳同學選填登記○○科技大學○○科（組）之一般生同分比序項目積分順序採計表

免試生超額比序總積分計算範例

表5：陳同學選填登記○○科技大學○○科（組）特種身分生之同分比序項目積分順序採計表

(三)五專優先免試積分-分發比序原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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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校科(組)數  共計46校、218科(組)

招生名額  計5,318名（一般生）

1.簡章公告  107年1月15日

2.集體報名  108年5月20日～5月24日

3.志願選填  107年6月7日~6月11日17:00止

4.錄取公告  108年6月14日

5.錄取報到  108年6月18日

6.放棄錄取  108年6月18日

(三)五專優先免試-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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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學生基本能力，達成基本能力即取得分數。

– 設定單項及總項積分上限，避免學生分分計較。

– 以適當之比序項目規劃，達成零抽籤目標。

– 注重學生多元學習成效，引導學生五育均衡發展。

(四)五專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訂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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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序項目

層級與積分

積分上限層級
單項積分上限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多元學習表現

競賽

全國第一名得6分、第二名得5分、
第三名得4分

全國四至六名與區域及
縣(市)第一名得3分、區
域及縣(市)第二名得2分

區域及縣(市)第三名得1
分

7

16

國際科技展覽、國際運動會、學科
國際奧林匹亞競賽、國際國中科學
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技能競賽、國
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等獲得第一
名得7分、獲得第二名得6分、獲得
第三名得5分

國際發明展及台北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獲得
第一名得4分

國際發明展及台北國際
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獲得
第二名得3分

國際發明展及台
北國際發明暨技
術交易展獲得第
三名得2分

服務學習 學校服務表現及校外服務學習 7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並經獎懲
相抵後得1次大功(含以上)者得4分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並經獎懲相抵後得1次小
功(含以上)者得3分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並經獎懲相抵後得1次嘉
獎(含以上)者得2分

獎懲相抵後無任
何懲處紀錄者得1
分

4

體適能
體適能檢測成績3項達門檻標準者得
6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2項達門
檻標準者得4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1項達門
檻標準者得2分

6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達90分以
上者得3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
績達80分以上，未滿90
分者得2分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
績達60分以上，未滿80
分者得1分

3 3

弱勢身分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
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或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

2 2

均衡學習
3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皆達60
分以上得6分

2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
績」皆達60分以上得4分

僅1項領域「5學期平均
成績」達60分以上得2分

6 6

適性輔導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意見」、「輔導教師
意見」3者皆勾選五專者得3分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
「家長意見」、「導師
意見」、「輔導教師意
見」任2者勾選五專者得
2分

《生涯發展規劃書》中
「家長意見」、「導師
意見」、「輔導教師意
見」任1者勾選五專者得
1分

3 3

國中教育會考 「精熟」科目每科得3分 「基礎」科目每科得2分
「待加強」科目每科得1
分

15 15

其他(招生學校自訂項目)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各校自訂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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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額比序總積分之計算，以採計報名學生於國中
在學期間至107年5月14日(含)止。

• 招生學校得依學校發展特色及科組特性，加權採
計部分項目，加權項目至多得擇3項，其權重可
訂為1.1、1.2、1.3、1.4、1.5，並以1.5為上限。

• 於分發時若超額比序總積分相同時，針對各校所
訂優先比序條件進行同分比序，其比序順序先行
以主項目進行比序，再依其主項目下之分項進行
比序。

(四)五專招生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訂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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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四)
五專
招生
超額
比序
項目
積分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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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十二年國教及適性入學資源

教育部諮詢專線： 0800-012580 （十二 我幫你）

地方宣導團講師

各國中電話諮詢：
可電詢教務主任及輔導主任

臺南市教育局諮詢專線：06-298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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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一直來，它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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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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